附表一：
课程结构体系及学时、学分分配比例表

	
课程平台
	
课程模块
	
学分
	占总学分的比例
（%）
	学时
	占总学时的比例（%）

	
	
	
	
	理论
	实践
	小计
	

	通识教育平台
	公共必修课程
	37
	22.98
	396
	260
	656
	28.92

	
	公共选修课程
	8
	4.97
	128
	0
	128
	5.64

	学科基础平台
	专业基础课程
	31
	19.26
	392
	104
	496
	21.87

	专业教育平台
	专业核心课程
	28
	17.39
	352
	96
	448
	19.75

	
	专业选修课程
	28
	17.39
	432
	16
	448
	19.75

	实践教育平台
	实验课程
	9
	5.59
	40
	52
	92
	4.06

	
	集中实践环节
	20
	12.42
	其中，综合素质实践 6 学分
	0

	合计
	161
	100
	1740
	528
	2268
	100

	理论与实践学分比例
	75.78:24.22



说明：
1. 理论学时计算方法：课内讲授学时；实践学时计算方法：课内实践学时+独立实验课程学时。
2. 实践学分计算方法：（课内实践学时+独立实验课程）/16+集中实践环节学分。集中实践学分包含综合素质实践 6 学分。理论学分计算方法：总学分-实践学分。
3. 综合素质实践指参加第二课堂等实践活动。
4. 表中比例数据保留两位小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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